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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得是一个关系概念,由三大关系项、六个具体要素构成.以应得界定正

义,将正义解释为应得,可以得到传统理解、普遍直觉和生存演化等不同论证的支撑.
但反对应得正义论的意见亦不少,主要有知识论的反驳、实用论的反驳和形而上学的反

驳.知识论反驳和形而上学反驳由于预设了错误的责任概念,因而误判了应得的凭据;
实用论反驳跟知识论反驳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反驳者设定了不切实际的认知任务,并以

此来计算各种成本,且没有看到节约成本的一些实践惯例,因此陷入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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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一个人因品行或劳动而得到一些报酬是应该的,有
人因违法犯罪而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应得的观念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将正义理解为应得,不但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也能得到人们的普遍直

觉的支持,然而,近来西方哲学界却提出了诸多反对这一传统看法的论证,这些

论证能否够成立? 我们能否继续维持传统的直觉经验? 为此,我们先要分析清

楚何谓应得.

一、应得概念分析

“应得”是一个关系概念,即给予每个人其所应该得到的东西.学者们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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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应得概念可分析为应得之主体、待遇和凭据之间的三元关系〔１〕,我们可以将

其刻画为:

S由于B而应得X.〔２〕

S是应得之主体,B是应得之凭据,X为应得之待遇.从语言逻辑的角度来

说,应得确实可以表达一种三元关系,譬如,“百度因医疗推广竞价排名给患者带

来了伤害,应该受到强烈谴责”.在此,百度是应受谴责的主体;因医疗推广竞价

排名而给患者带来伤害,这是应受谴责的凭据;遭受强烈谴责,这是应得之待遇.
但是否所有应得关系都是一种三元关系呢? 请看如下的例子:

(１)家仆理应得到报酬.〔３〕

(２)“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得到加入协会

的工人的兄弟般的帮助.”〔４〕

(３)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之后,封建制度便通过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

级之手恢复了,后来,这个资产阶级党遭到了人民的侮辱和惩罚,它完全是罪有

应得.〔５〕

这三个例子分别表示了不同的应得关系:
(１)表示“S应得X”.S＝家仆;X＝报酬.它是一个二元关系.当然,你可

以论证说它只是特定应得关系的省略表达而已,省略了应得之凭据这个关系项,
补上这一项后,它就成了一个表达三元关系的语句.

(２)表示“S在时间t应从D得到X”.S＝国际协会会员;t＝待遇的获得时

间＝从一国迁居另一国之时;D＝待遇之提供者＝加入协会的工人〔６〕;X＝帮助.
它依然不是一个三元关系,而是四元关系,而且还略去了应得之凭据.

(３)表示“S因时间t１ 形成的B而应在时间t２ 从 D得到 X”.S＝特定的资

产阶级党;B＝恢复封建制度的行为;t１＝凭据的形成时间＝冲突和屠杀之后;D
＝人民;X＝侮辱和惩罚;t２＝待遇的获得时间＝“后来”.这显然是一个六元关

系.
因此,应得关系并非都是一种三元关系.但最简略的应得关系也必须是含

有应得之主体S和应得之待遇 X的二元关系,否则,应得关系就不可能成立.
但我们认为应得关系的基本形式是包含主体S、待遇X和凭据B的三元关系,因
为我们的应得感一定是由什么事而起的,没有无缘无故的应得关系;当我们谈到

“S应得X”时,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就是:S凭什么应该得到X? 可见,应得关系

跟应得之凭据(或理由)有着必然的联系,否则应得关系在逻辑就是不完整的.
实际上,二元关系在逻辑上也一定暗含着某种应得之凭据,否则,这种应得关系

就处于缺乏依据的疑问状态.完整的应得关系,还应当加上凭据形成的时间t１、
应得之待遇的获得时间t２ 和应得之待遇的提供者 D.凭据形成之时,也就是应

得关系成立之时;待遇获得之时,即为应得关系实现之时.待遇提供者通常被当

作是应得关系能够实现的必备条件.倘若有应得关系成立,但没有应得之待遇

的提供者,那么这个应得也就落空了,无法兑现.因此六要素论揭示出了应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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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全部关系项,显得清晰而完整.
可是,我们究竟应该坚持三元关系论,还是六元关系论呢? 一个折中的办法

是将六个要素全部解释到三元关系中去.将凭据的形成时间t１ 理解为应得之

凭据B的应有之内容,t１ 属于B,而非独立于B的另一个要素.作为应得关系之

凭据的B,除了作为其实质内容的事实F而外,还应包括该事实的形成时间,因
此,B＝F＋t１.此外,我们还可以将应得之待遇的获得时间t２ 和待遇提供者 D
理解为应得之待遇X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待遇 X实际上包含三个要素:一
是所给予的待遇方式x;二是待遇的提供者D;三是获得待遇的时间t２.因此,X
＝x＋D＋t２.如此一来,我们既可以维持通常所说的三元关系论,又可以囊括其

全部要素.至此,我们可以有如下公式:
应得＝R(S,B,X)＝R(S,F＋t１,x＋D＋t２).

二、支持应得正义的理由

同应得一样,正义亦是一个关系概念,它关系到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将这种关系理解为应得关系,将正义界定为应得,这是西方思想界的一

个重要传统.柏拉图曾论述说:“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７〕.适

如其份的报答,即是应得之报答.亚里士多德主张:“人们都同意,分配的公正要

基于某种配得”〔８〕.配得(axia/merit)是应得的另一种表达.影响极为深远的罗

马法在«法学总论»的开篇则讲:“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

恒久的愿望.”〔９〕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东西是罗马法的基本准则.
并非只有古代思想家才将正义理解为应得,近代和当代亦不乏其人.莱布

尼茨认为:“每个人应享有的宇宙的完满性和个人幸福,跟他自己的德性和致力

于共同福祉的意愿程度适成比例.”〔１０〕这就是他所赞同的“正义律(lawofjusＧ
tice)”.他显然是将正义归为应得,但其应得之待遇仅限于分享宇宙的完满性和

获得个人幸福,其应得之依据仅限于德性和致力于共同福祉的意愿.这是其正

义论的独特之处.约翰密尔曾说:“大家普遍认为,正义在于每个人得到了自

己应得的(无论是利还是害),非正义则在于每个人得到了自己不应得的福利或

者遭受了自己不应得的祸害.”〔１１〕不但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就是应得与不应得,
而且这也是一般人最为清晰明白的共识.当代哲学家西季威克也重申了那个经

典的传统观念:“人应该依应得而获报偿”〔１２〕.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支持应

得正义的论证:
(１)将正义理解为给予每个人其应得的份额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理解,在

当代亦有不少支持者.
(２)传统理解体现了思想家们的集体智慧,并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住了历史检

验,因而极有可能是正确的,除非我们能找到推翻传统理解的决定性理由.
(３)我们尚未找到推翻传统理解的决定性理由.
(４)因此,作为传统理解的应得正义论极有可能是正确的.

—２６—

学术界２０１７．７学术探索



该论证的核心论据是对正义的传统理解,我们可称之为“传统理解论证”.
支持应得正义论的另一个论证,可以称之为普遍直觉论证.我们先来看罗

斯提出的一个十分普通的思想实验:
假如我们比较两个虚构的世界状态,它们在德行与恶行、快乐与痛苦的

总量上是相同的,但在其中一个世界,德行好的人都享受着快乐,而德行坏

的人都过着痛苦的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德行好的人过着痛苦的生活,而德

行坏的人却享受着快乐.绝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认为第一个世界要比第

二个世界美好得多.〔１３〕

该思想实验表达出了人们的普遍直觉,即依照德行的好坏来分配快乐和痛苦是

正义的基本要求.“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原则,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原

则”〔１４〕.
如果我们将德行好坏标记在表示德行水平的y轴,将痛苦与快乐标记在表

示苦乐程度的x轴,那么罗斯借助思想实验而表达出的普遍直觉就可图１所示.

y轴的负１０表示最恶劣的情形,正１０表示德行水平最高的情形;x轴上的

负１０表示遭受最痛苦的待遇,正１０表示享受最快乐的待遇;线段a上的各点表

示德行水平跟苦乐程度正好相配,因此,a上的各点也就正好代表正义的集合.
如果依照平面坐标的象限来说,第一象限中的各点大致都表示善有善报,但更靠

近y轴的部分表示善报在程度上还没有达到应得的程度,因而是有缺陷的善报,

正义未能完全兑现;更靠近x轴的部分表示善报超过了善行之应得的情形,不但

兑现了正义的要求,而且可部分地归为仁爱的范畴;第二象限的区域表示善行反

而得到了恶报的情形;第三象限表示恶有恶报的情形,但更靠近x轴的部分表示

惩罚过重,超出了行为之应得;更靠近y轴的部分表示惩罚过轻,未能完全实现

正义,因此可能会归为宽恕的范畴;第四象限表示恶行反而得到了善报,正义缺

席了,人们期待的惩罚落空了.上图比较完整地刻画了人们关于正义与应得之

关系的种种情形,我愿称之为普遍直觉中的正义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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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将支持应得正义论的普遍直觉论证概括如下:
(１)善恶有报是人类关于正义的普遍直觉.
(２)善恶有报的正义也就是应得之正义.
(３)因此,应得正义是人类的普遍直觉.
(４)普遍直觉通常是正确的,除非有决定性的相反证据.
(５)尚未发现决定性的相反证据.
(６)因此,应得正义论很可能是正确的.
当然,正义应该如何与正义是否得到了实现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价值认同问

题,后者是事实问题.
关于支持应得正义的理由,我们还可以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波伊

曼是支持这种解释的一个典型代表,对此我称之为生存演化论证.
假定数百万年前,有甲乙两个不同的部落.在甲部落,各个成员都对他人的

善行回报以善行,当成员 M１ 帮助 M２ 获取了食物,M２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就会

跟 M１ 分享食物或其他什么东西,助人者也都相信他们的善行将会得到回报;当
成员 M１ 无端地暴力攻击 M２,M２ 或其他成员就会惩罚 M１,人们都相信害人者

一定会受到惩罚.在乙部落中,各成员间没有这种互惠关系,利益的分配要么是

凭运气而随机分配,要么是按人头平均分配,要么是依暴力进行分配,要么是以

欺骗的方式进行分配,如此一来,乙部落的成员就没有帮助他人的动力,因为助

人的行为没有得到社会强化,行为与报偿之间未能建立起因果联系.两个部落

相比较,在同样的情况下,甲部落显然会赢得更好的生存和繁荣的机会.〔１５〕

波伊曼的这个论证,我们可作如下解读:
(１)互利合作能为各个群体的演化带来更好的应对复杂环境的生存优势.
(２)以应得为赏罚之基础的社会群体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互利合作关系.
(３)因此应得正义有利于各个群体获得适应环境的生存优势.
(４)所以我们应给予每个人其所应得.
传统理解论证、普遍直觉论证、生存演化论证,分别从思想传统、内心直觉、

生物演化等三个角度为应得正义提供了支撑,可谓层层深入,但我们仍然可以找

到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反对意见.

三、反对应得正义的理由

反对应得正义的主要理由也可归纳为三个论证,即知识论的论证、实用论的

论证和形而上学论证.
知识论的论证是说应得正义论在知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实用论的论证是

说应得正义没法在实践上贯彻执行,这两种论证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因而合并

起来分析.
把最大量的财物分给最广泛的有德行者,并给予每个人与其做善事的

意向相配的力量.在一个由具有无限智识的存在者通过特定意志活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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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完美的神权国家,这条规则肯定有用,并服务于最英明的目的.但

是,如果人类想要执行这样一条法律,由于优秀品质如此不确定,这种不确

定性既源自于其固有的模糊性,又源自于每个人的自负,以至于没有一条明

确的行为规则能由之而产生,而且其直接后果是社会的分崩离析.〔１６〕

休谟的这段著名论述同时从知识论和实用论两个角度反驳了应得正义论.先看

知识论的论证,其核心思想可解读为:
(１)抽象地讲,按德行分配,这对社会最为有利.
(２)按德行分配的前提条件是人们能准确地知道每个人的德行如何.
(３)倘若有一个全知的存在者,当然就可以准确地知道每个人的德行,因此

按德行分配就能够发挥作用.
(４)就世俗的人类社会而言,每个人的德行如何,确实是非常模糊和复杂的,

我们无法知晓行为者确切的行为动机和诸多细节,而且每个人都倾向于美化自

己的德行,夸大自己的功绩.因此,没人可以准确地知晓每个人的德行如何.
(５)因此,按德行分配面临巨大的知识论难题,除非有一个智识无限者,但人

类社会并没有这样的存在者.
跟知识论的反驳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实用论反驳,可以解释如下:
(１)按德行分配,如果是在一个完美的神权社会,那么它对社会是最有利的,

因为有一个全知的存在者可以准确地知道每个人的德行.
(２)人类社会没有这样的全知者.
(３)倘若要在人类社会贯彻该分配原则,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耗费无限

多的人力和财力去调查分析清楚每个人的德行如何,其后果是每个人的正常生

活会受到无法忍受的干扰,人们的自由和隐私会受到大规模的侵犯,而且仍然无

法准确地知道每个人的德行如何;二是在未能准确知道每个人德行如何的情况

下,按照掌权者的意志来评定德行水平,其后果是赏善罚恶取决于掌权者的意

愿.另外,按德行分配,没法引申出一条明确的行为规范.因此,它的直接后果

是“社会的分崩离析”.
(４)因此,按德行分配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甚至是有害的.
休谟的这种看法,在当代亦不乏支持者,最著名的当数罗尔斯,〔１７〕当代学者

阿内森也提出过类似看法.〔１８〕虽然他们在论证的具体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其基

本思路都是一样的:责任是应得的必备条件,排除意志无法控制的各种因素而

外,一个人才可以对其行为、品质等负责,只有完全出自行为者的自由选择、受其

自由意志控制的因素造成的结果,才可以作为应得的凭据.但问题在于,个人意

志控制之外的因素与出于自由选择或个人努力的因素是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

的,我们在认识上没法将这两类因素彻底区别开来,并考察清楚他们各自对相应

行为、品质、能力或特征的贡献率,并以此作为应得的凭据.即便能够区别开来,
也能够考察清楚各种因素的贡献率,其造成的社会危害和需要承担的认知成本

也是异常巨大的,因此,即便知识论上的难题有办法克服,它在实践上仍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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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应得正义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行论证是形而上学论证,该论证是想说应

得概念本身有问题,不能成立,因为在最根本的层面无人应得任何东西.最受关

注的形而上学论证是由罗尔斯提出来的.
任何人在自然天赋分配中的地位都不是其应得的,正如一个人在社会

中的初始地位也不是他应得的一样,这是我们所下判断的一个固定点.一

个人的优秀品质———使得他努力培养自己的能力的优秀品质———是他应得

的,这个断言同样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幸运的

家庭和社会环境,对此,他个人并无功绩.应得概念并不适用于这些情

况.〔１９〕

其他学者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２０〕在此,我们无意于分析罗尔斯与其他人之间

的细微区别,我们关注的是反对应得正义的形而上学论证的基本结构,有学者将

其做了如下重构:
(１)每个人都有一套基本的能力,包括尽力的能力(abilitytoexerteffort)在

内,都不是因他做了什么的结果而归属于他的.
(２)如果一个人拥有X,但X不是他做了任何事情的结果,那么他拥有 X就

不是他应得的.
(３)无人应得他所拥有的基本能力.
(４)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要直接或间接地诉诸其基本能力中的一些东西才

得以可能.
(５)如果一个人拥有X不是他应得的,X使得Y成为可能,那么他拥有Y也

不是他应得的.
(６)任何人的行为表现,都不是他应得的,任何人享受其行为可能为他自己

带来的好处,也不是他应得的.〔２１〕

这个重构虽然比较严谨,但不够简明.形而上学论证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其
基本想法异常简单.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基因、智商、听力、视力等,没人能选择

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背景,它们都不是自己的任何劳动或努力的产物.自然天赋

的分配、初始地位的分配都是自然抽奖(naturallottery)的产物,不受任何当事

人的意志控制.因此不但天赋能力是运气的产物,自己的潜质、品质、能力和行

为表现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运气的制约,决非完全是自己的劳动或努力的产物.
因此无人应得这些才能,无人应得以它们为前提而获取的任何好处.对此,我们

可以图示如下:

形而上学论证中最关键的论题是:如果 X不是应得的,那么以 X为前提的任何

东西都不是应得的.因为由自然抽奖而得的天赋和初始地位等,是纯粹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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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运气的产物不是应得之物,以运气的产物为前提的任何东西也不可能是

应得的.因此,从根本上讲,无人应得任何东西.

四、批判性的回应

反对应得正义论的形而上学论证和知识论的论证都预设了完全排除运气因

素的责任概念,而这种责任概念是难以成立的.实际生活中的责任原则跟运气

因素可以兼容,对此我们愿称之为相容论.
内格尔曾将运气分为四种,〔２２〕即结果运气(ResultantLuck)、环境运气

(Circumstantialluck)、构 成 性 运 气 (Constitutiveluck)和 成 因 运 气 (Causal
luck)〔２３〕.实际上,他还漏掉了一种运气,即认知运气(Epistemicluck)〔２４〕.这

五种运气加起来足以毁灭任何一种建立在意志控制原则之上的责任概念.这种

责任概念是说,行为者只能对处于自己的意志控制之内的事情负责,不能对任何

处于自己的意志控制之外的事项负责.这种责任概念似乎很符合一些伦理学家

的直觉.〔２５〕但我们的性格、品质、能力等必然受到因遗传基因、家庭环境、教育背

景等构成性运气的制约;我们的行为方式要受到环境运气的制约;我们的行为动

因要受到成因运气的制约;为做出决定提供支撑的信念,必然受到认知运气的制

约;我们的行为后果必然受到结果运气的制约.人们不可能排除了全部的运气

成分,却还保留着相应的性格、品质、能力、信念和行为等.我们的遗传基因,完
全是我们靠运气而获得的,跟我们自己的意志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将这个运气

因素排除掉了,还有行为者吗? 完全排除运气影响的责任概念是哲学家们的一

种追求纯粹性和彻底性的“洁癖”,决不允许有一点不受控制的运气的杂质.当

然,这种洁癖有着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内格尔所说的内在的观点与外在的客观的

观点之间的冲突.〔２６〕人们难以接受一种完全外在的观点,把我们自身看作仅仅

是宇宙中的一个事物(thing),我们的行为也仅仅是宇宙中无法控制的异常复杂

的因果关系列中的一个事件(event).我们希望从自我意识、意志、责任、道德或

非道德等内在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自己,否则我们的权力意志就无法得到满足,我
们在宇宙中的尊贵地位也无法维持.

但事实上,运气因素在日常的责任概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炎热的夏天,
一个人在山间小路上丢了一个烟头,突然一阵风将这烟头吹到了一堆枯叶上,引
起损失惨重的森林大火,显然这个人应得很重的处罚;假设没有那阵风,烟头可

能就自然熄灭了,或者正好路过的一个小孩撒了一泡尿,碰巧浇灭了烟头,那个

丢烟头的人可能不会受到任何处罚或者仅是很轻的惩罚.这都是运气对责任和

应得的影响.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维持我们多数实践活动的责任概念,而不

是一个能够颠覆所有归责活动的纯洁的责任概念.凡行为者的意志能够起到一

定作用的情形,即作为一个因素能促成或避免某种事情的发生,皆属责任的范

围.它不需要完全排除运气,而是让运气跟行为者的意志一同发挥作用,但责任

在行为者.在这样的责任概念下,我们对自己的自然天赋和初始地位,当然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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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何责任,但我们对自己的性格、品质、意图、行为等却毫无疑问的要承担责

任,因为我们虽然不能改变自己的基因,但可以用意志力量逐步克服不好的欲望

和意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的性格和品行;在有运气参与的情况下,我
们也仍然可以对我们的行为及其后果有所预见,有所调整.因此,有运气参与其

中的德性、努力、行为及其后果等,都可以成为应得的正当凭据.于是我们可以

得到如下的公式:
天赋＋(德性∨努力∨行为∨后果∨)＝应得之凭据.
而反对应得正义的形而上学论证和一些知识论的论证却预设了完全错误的

公式,即:
天赋＋(德性∨努力∨行为∨后果∨)≠应得之凭据.
反对应得正义的论证,不但预设了错误的责任概念,误判了应得的凭据,而

且还忽视了有些应得根本就不需要以责任为前提的事实.一个人遭遇了不幸,
无论是源自自然灾害的不幸,还是源自他人过错的不幸,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
都应得补偿或救助,但这个应得的主体对自己的不幸却可能不会负有任何责任.

如果我们需要去除掉所有不可控制的运气因素,然后才能确定应得的份额,
那么这样的认知任务确实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这任务本身也是疯狂的,因为去

除掉所有的运气因素,剩下的东西就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概念.我们不能因一个

错误预设而力图去完成一个疯狂的任务,并因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而否定合乎

理论传统和普遍直觉的应得正义论.无论以德行、贡献或其他什么因素作为应

得之凭据,在进行利或害的具体分配时,都需要调查核实相应的情况,这是不可

避免的,但这决不是不可能的.假如是以德行为应得的凭据,认知的合理任务不

是要钻进应得主体的意识里边去抽丝剥茧地清理所有的善念或恶念,而是直接

从其行为反过来推测其德行如何,而且采用常人的推定方法:除非有证据表明其

德行确实不好,或确实有证据表明其品德高尚,否则,我们认定他跟绝大多数人

一样,有着通常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动机.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利用专家分析、
当事人的自我陈述、行为事实认定和熟知应得主体的特定关系人的证词等,以此

来评判一个人的德行,这就可以极大地节约认知成本、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
概括地说,形而上学反驳由于预设了错误的责任概念,无法兼容运气的作

用,因而误判了应得的凭据;知识论反驳以过于纯净的责任原则为前提,企图完

成毫无必要而又不可能完成的认知任务;实用论反驳以荒唐的认知任务为前提,
并以此来计算各种成本,且没有看到节约成本的一些实践惯例,因而陷入谬误.
就最根本的层面而言,人类决不是用正义规则来定义应得,而是在用应得定义正

义规则,正义规则所要刻画出的正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应得感,人们对正义的竭力

呼唤,其实是普遍的应得感受到挑战之后的极度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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